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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93 年重國字第 7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95 年 08 月 08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國家賠償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3年度重國字第7號

原　　　告　丙○○

訴訟代理人　戊○○

原　　　告　丁○○

　　　　　　己○○

兼上二人共

同法定代理

人　　　　　庚○○○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孫冬生律師

被　　　告　嘉義市衛生局

法定代理人　辛○○

訴訟代理人　張雯峰律師

　　　　　　張蓁麒律師

　　　　　　奚淑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國家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95年7月25日言詞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

（一）按原告丙○○係本件被害人林健泰之母，原告庚○○○係

      被害人之妻，原告丁○○係被害人之子，原告己○○係被

      害人之女。又原告等已依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規定，

      先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損害賠償，惟遭被告無理拒絕，合

      先敘明。

（二）被害人林健泰受害之經過：

   1、緣民國（下同）92年2月初，被害人林健泰經臺南成功大

      學附設醫學醫院（下簡稱成大醫院）診斷罹患扁桃腺癌，

      並由中央健保局核案重大傷病證明卡在案。

   2、92年2月中旬，被害人前往嘉義市基督教醫院（以下簡稱

      嘉基）診治扁桃腺癌經王文裕醫師放射線電療，療程計六

      週，至同年3月底順利治療完成，電療期間有忽冷忽熱，

      王文裕醫師解說是必然之現象。

   3、同年4月15日被害人因忽冷忽熱前往嘉基急診，經診察為

      腫瘤發燒，需住院治療。但因未見好轉，同年4月23日轉

匯出時間：113/05/19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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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高雄長庚醫院（下簡稱高雄長庚）住院治療，住院期間

      一位內科醫師曾診察過一名疑似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下簡稱ＳＡＲＳ）病患而遭隔離，故院內彭治平醫師建議

      被害人辦理出院，避免被感染。同年5月7日、12日、13日

      ，被害人曾再前往高雄長庚門診欲做化療，但院方因ＳＡ

      ＲＳ之影響，不能住院化療，只能領藥返家服用。

   4、同年5月17日上午，被害人因忽冷忽熱前往嘉基急診，急

      診室醫師發現被害人有發燒現象，即告知原告庚○○○，

      衛生署下令ＳＡＲＳ期間發燒之病患均需隔離管制；雖經

      被害人及原告一再說明並要求院方查閱被害人之病歷以免

      誤診為ＳＡＲＳ病患；惟院方仍堅持須依規定處理。同日

      下午，被告隨即下令被害人需強制隔離管制，原告等亦須

      居家隔離。

   5、同年5月19日（即被害人遭隔離第3天），被害人家屬前往

      嘉基探視被害人病情，而於閉路電視觀看被害人，竟瞧見

      被害人手腳四肢均被綑綁固定於床上，下身只包一條紙尿

      布，狀極狼狽可憐，病人不忍卒賭地被強制隔離管制。

   6、同年5月20日（即被害人遭隔離第4天）院方電話告知原告

      ，稱經院方檢查之結果，被害人並無感染ＳＡＲＳ，但須

      經被告下令，被害人方可解除隔離管制。因而院方將被害

      人轉往一般之安寧病房，由原告家屬自行照顧，故原告委

      由訴外人乙○○女士負責看護之工作，計有3日夜之久，

      其間並有親友訴外人甲○○等多人前來探病關切；由此足

      證被害人確實無感染ＳＡＲＳ，亦因此看護人員乙○○女

      士以及前來探視之親友等多人，雖曾接觸被害人，而皆未

      被ＳＡＲＳ感染。

   7、同年5月28日（即被害人遭隔離第12天）嘉基之許啟森醫

      師親自撥打原告家中電話，告知原告庚○○○，稱衛生署

      疾病管制局檢驗報告結果，被害人並未感染ＳＡＲＳ，但

      須等被告通知，即可處理出院或轉病房。

   8、同年6月6日（即被害人遭隔離第20天）；原告見被害人已

      被隔離20天，心急如焚，追問院方，院方告知是被告不放

      人，故原告家屬前往被告處拜會局長吳素菊，並報告局長

      被害人已檢查證實無感染ＳＡＲＳ之情事，與被害人家屬

      居家隔離，經20天亦無感染ＳＡＲＳ之症狀，足徵被害人

      確未感染ＳＡＲＳ，為此請求局長儘速賜准被害人解除隔

      離管制。遽料局長不為採納，以被害人曾至高雄長庚就診

      過，被列為不排除之可疑病例為由，仍繼續對被害人隔離

      管制。

   9、同年6月20日上午，院方醫生再告知原告，再次檢驗結果

      已確定，被害人確無感染ＳＡＲＳ，故已於當日下午4點

      30分許，將被害人轉往加護病房治療。被害人家屬立即前

      往探視，詎料被害人已呈現無意識狀態，不幸於同年6月

      27日晚間，宣告不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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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責任之歸屬：

   1、被害人死亡證明書上之記載觀之，被害人死亡之直接原因

      為敗血性休克，足證被害人並未感染ＳＡＲＳ之情事；惟

      被告竟誤被害人為ＳＡＲＳ病患而予以強制隔離管制。

   2、依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防制委員會決議之居家隔離規

      定中之Ａ級之第二項規定，疑似病患隔離10天，又Ａ級第

      三項規定，所有通報個案如病毒ＰＣＲ檢驗陰性且病人以

      抗生素治療後，發燒已退達3天，可自負壓隔離病房中移

      至一般隔離病房並在進行一次ＰＣＲ病毒檢驗，如再呈陰

      性，且發燒持續消退達5天，則可完全解除通報，毋須再

      隔離管制。

   3、按被害人被誤為ＳＡＲＳ病患遭隔離33天，依據前項ＳＡ

      ＲＳ隔離之規定，病患經隔離10天後無感染ＳＡＲＳ之症

      狀，應即解除隔離，惟查被告竟未遵照規定依法執行，且

      於原告前往拜會局長，告知被誤診為ＳＡＲＳ病患之情形

      時，仍置之不理，一意孤行，致被害人一再被誤診為ＳＡ

      ＲＳ病患強制隔離管制，因而不幸死亡。

   4、復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

      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

      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又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

      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基此，被告失察將被害人誤為

      ＳＡＲＳ病患而強制隔離管致被害人死亡，已侵害被害人

      生命法益；又於被害人遭隔離10天後，未依規定解除被害

      人之隔離管制，尚且於被害人家屬前往拜會陳情時，仍堅

      持不解除隔離管制，有怠忽職責之處。

   5、再依，嚴重呼吸道症候群防制及紓困暫行條例（下稱ＳＡ

      ＲＳ防治條例）第8條第3項規定，按受強制隔離者，經診

      斷證實未感染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政府得予合理補償

      。按被告誤判被害人感染ＳＡＲＳ而下令強制隔離管制，

      期間共達33天之久，至被害人不幸死亡；惟查被害人已經

      診斷證實未感染ＳＡＲＳ，爰依本法規定，被害人家屬自

      得依法請求合理補償。

   6、綜上，被告誤判被害人為ＳＡＲＳ病患而予強制隔離管制

      ，嗣後已經證實被害人並未感染ＳＡＲＳ，依ＳＡＲＳ防

      治條例第8條第3項規定應予原告家屬合理之補償，又被告

      因過失不法侵害被害人生命法益以及怠忽職責犧牲被害人

      性命，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與同法第10條規定，亦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

（四）損害賠償部分：

   1、依據國家賠償法第5條規定：國家損害賠償，除依本法規

      定外，適用民法規定。復依民法第192條第1、2項規定，

      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費及增加生活上需要

      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害人對於

      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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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損害賠償責任。以及同法第194條規定，不法侵害他人致

      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損害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又依ＳＡＲＳ防治條例第8

      條第3項規定，接受強制隔離，經診斷證實未感染ＳＡＲ

      Ｓ，政府得給予合理補償。

   2、原告庚○○○請求賠償部分：

     （1）醫療費用：原告庚○○○支付被害人之醫療費用共支

          出新臺幣（下同）40,195元。

     （2）殯葬費用：原告庚○○○係被害人配偶為料理喪事共

          支出400,500元。

     （3）精神慰撫金：原告庚○○○係被害人之妻，喪夫之痛

          ，如遭晴天霹靂，精神飽受煎熬，身心困頓，痛感錐

          心，悲不自勝；故請求200萬元精神慰撫金。

     （4）綜上，共計請求2,440,695元。

   3、原告丙○○請求賠償部分：

      係被害人之母，兒子遽然去世，老年喪子，精神上受有重

      大打擊，痛苦萬分；故請求20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

   4、原告丁○○請求賠償部分：

      係被害人之長男，喪父哀慟不已，悲痛逾恆，精神上甚為

      痛苦，請求20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

   5、原告己○○請求賠償部分：

     （1）撫養費部分原告己○○係被害人之女，00年0月0日生

          ，自被害人死亡日期（92年6月27日）起算至20歲成

          人，距有3年之期間，需由被害人負法定扶養義務，

          依92年度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寬減額，每人全年為

          74,000元計，則依霍夫曼扣除中間利息為（74,000元

          +70,476元+67,273元）共為212,019元。又被害人死

          亡時，尚有配偶，故被害人負二分之一扶養義務，核

          算為106,010元。

     （2）精神慰撫金部分：原告己○○為被害人小女，目前尚

          在學中，無謀生能力，且喪失頓失所怙，成為單親家

          庭，人生不幸莫此，又受此打擊身心俱疲，痛苦不可

          言喻，故請求200萬元精神慰撫金。

     （3）綜上，共計請求2,106,010元。

（五）爰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丙○○、庚○○○、丁○○、己

      ○○各200萬元、2,440,695元、200萬元、2,106,010元，

      並均自92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並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

（六）就被告抗辯之陳述：

   1、被告爭執就被害人接受隔離非由被告指示之行政行為，原

      告提出反駁：

 （1）ＳＡＲＳ防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各級政府機關為防疫

      工作之迅速有效，得指定特定防疫區實施管制，必要時並

      得強制隔離、撤離居民或實施各項防疫措施。以及同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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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條第1項規定：經各級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強制接受居

      家隔離、集中隔離或隔離治療者，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其受隔離期間，應遵行各級衛生主管機關之指示。

 （2）查嘉義市政府為政府機關，其所屬之嘉義市衛生局為嘉義

      市衛生主管機關；而被害人係嘉義市居民，本件並發生於

      嘉義市政府管轄之嘉基，故被告依法應為本件之衛生主管

      機關，對疑似ＳＡＲＳ病患負有認定應否強制隔離或隔離

      治療之法定義務，以及隔離期間應遵行被告指示之法定義

      務。從而被告爭執本件被害人接受隔離非其指示，與其無

      關，顯為被告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2、被告是否有解除因ＳＡＲＳ隔離之權責部分，提出說明：

 （1）依ＳＡＲＳ防治條例第18條第2項第2款規定：醫療機構未

      遵行各級衛生機關之指示，實施防疫措施者，除得逕行強

      制處分外，由各級衛生主管機關處罰6萬以上30萬元下之

      罰鍰。故被告依法為ＳＡＲＳ防治措施之主管機關，對疑

      似ＳＡＲＳ病患具有審定應否強制或隔離治療之權限，並

      得指示轄區之醫療機關實施防疫措施。

 （2）復依92年6月20日嘉基以92嘉醫字第0971號函文被告內容

      所示：「…為了繼續治療病人，擬將該病患移出隔離病房

      ，繼續照顧…。敬請核示」，足證嘉基係依被告知指示執

      行強制隔離之措施；又能否解除ＳＡＲＳ隔離，仍應由被

      告核示。亦即被告依法確為疑似ＳＡＲＳ病患能否解除隔

      離之權責機關，應係無庸置疑。

   3、就被告抗辯隔離措施與被害人之死亡有無因果關係：查本

      件被害人係罹患扁桃腺癌，除需專人照顧外，為防止癌細

      胞擴散必須接受化學治療或針對扁桃腺癌對症下藥之治療

      方法；惟被害人被誤為ＳＡＲＳ之病患遭強制隔離後，醫

      院只使用抗生素以及治療ＳＡＲＳ病患之醫療方法，施行

      隔離治療，而並未就被害人之扁桃腺癌症，施行應有之治

      療及控制病情，且無專人照顧；故被害人因癌細胞快速擴

      散而發生兩側肺炎、上下消化道出血、併發多器官衰竭，

      導致加速被害人死亡之結果。據此，難謂隔離措施與被害

      人之死亡無因果關係。

   4、就被告主張原告應證明ＳＡＲＳ防治條例第8條第1項之主

      管機關為何，提出說明：依ＳＡＲＳ防治條例第8條第1項

      規定：經各級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強制接受居家隔離…應

      遵行各級衛生主管機關之指示。又本條例第18條第2項規

      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除得逕行強制處分外，由各

      級衛生主管機關處罰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基此，

      足證其主管機關為各級衛生主管機關，而於嘉義市政府之

      轄區而言，ＳＡＲＳ防疫措施之主管機關應係嘉義市政府

      衛生局，要無疑義之處。

二、被告則以：

（一）被害人於92年05月17日到嘉基急診，嗣經醫師診斷後發現

第 5 頁



      被害人反覆發燒及肺部浸潤，因此由醫院根據行為時有效

      之傳染病防制法第29條，醫師診治病人或檢驗屍體，發現

      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時，應視實際情況立即指示採行必要

      之感染控制措施，並報告該管主管機關。故此將被害人隔

      離是醫師診治病人發現疑似傳染病時，視實際情況採行必

      要之感染控制措施，此並有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以92

      年4月3日衛署字第0920005411號函檢送之「院內感染ＳＡ

      ＲＳ管控規定」，內容提及對可能罹患ＳＡＲＳ病人之照

      顧，應將其隔離；故此本案被害人隔離應為嘉基所為，被

      告僅接受通報，並未採取對於被害人隔離或命令嘉基將被

      害人隔離之行政行為。

（二）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92年4月3日衛署疾管監字第0920

      040號函規定：「茲將『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比照

      為第一類傳染病隔離處置，經專家審查排除後，方移出隔

      離病房」，又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92年04月16日衛署

      局管監字第0920004489號函說明一之（一）規定：「茲將

      第四類傳染病『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比照第一類傳

      染病隔離處置，凡經專家審查排除、醫院專科醫師排除或

      經治療後改善且專科醫師判定不需再隔離者，方可移出隔

      離病房」，故此凡經認定為需隔離處置者，除非符合上開

      規定，否則不能移除隔離病房。經查被告對於被害人是否

      為ＳＡＲＳ病患並無認定之權，且無認定之事實，本件被

      害人既已經被以ＳＡＲＳ比照第一類傳染病患者隔離，其

      移出隔離病房之條件認定權利顯然不是被告可以認定，應

      由衛生署之專家審查排除、或嘉基之專科醫師排除，或經

      治療後改善且嘉基專科醫師判定不需再隔離者，始能移出

      隔離病房，與被告無涉。

（三）被害人於90年2月初即經成大醫院診斷為扁桃腺癌患者，

      92年2月間即接受嘉基王文裕醫師放射線電療，4月15日又

      因腫瘤發燒住院治療，然未見好轉，4月23日轉往高雄長

      庚治療，5月7日再接受高雄長庚化療，5月17日又因發燒

      前往嘉基急診，同日被隔離，5月2日嘉基將其轉往安寧病

      房，以上均為原告等於起訴狀中所自承無誤。且衡情論理

      ，被害人雖在隔離中，然嘉基就其本來患有扁桃腺癌症應

      仍持續治療，並無放棄治療，又92年嘉基醫字第0971號函

      說明第二段：「本病人因為是扁桃腺癌症患者，患者身體

      狀況虛弱，容易併發細菌性肺炎，因此仍在繼續住院治療

      中。惟病情不穩定，隨時可能病情惡化引起死亡…」，且

      本件被害人後來不幸因敗血性休克死亡，而敗血性休克死

      亡顯然與被害人所患之扁桃腺癌及併發細菌性肺炎有直接

      因果關係，要難想像被害人死亡為隔離處置所造成，故此

      被害人之死亡既與隔離處置無相當因果關係自難符合國家

      賠償法第2條第2項之要件。

（四）本件既不符合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之要件，至於依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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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Ｓ防治條例第8條第1項前段，經各級衛生主管機關認定

      應強制接受居家隔離、集中隔離或隔離治療者，不得拒絕

      、規避或妨礙；第3項，接受強制隔離者，經診斷證實未

      感染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政府得給予合理補償。而請

      求補償應屬於公法案件，自非本案審究之範圍，且即或應

      給予補償，被害人之死亡既與隔離處置無相當因果關係，

      其補償範圍自不應及於因死亡所得請求之賠償範圍。綜上

      ，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

三、本件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林健泰於90年2月初即經成大醫院診斷罹患扁桃腺癌。

（二）於92年5月17日，林健泰前往嘉基急診，因有發燒及肺部

      浸潤之現象，由嘉基向被告通報林健泰為疑似ＳＡＲＳ患

      者，並於同日開始實施隔離措施，至92年6月20日解除隔

      離，轉入內科加護病房，此期間林健泰發燒從未消退達5

      日以上。

（三）林健泰於隔離期間經三次檢驗證實並未罹患ＳＡＲＳ。

（四）林健泰於92年6月27日因敗血性休克死亡。

四、本件爭點：

（一）本件對林健泰所採取強制隔離及解除隔離之措施，是否係

      被告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行為？

（二）若認本件強制隔離及解除隔離之措施，屬被告之職務範圍

      ，被告於此是否具有故意、過失或怠於執行職務致侵害林

      健泰權利之情形？

（三）林健泰之死亡結果與隔離處置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依本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

      請求之」；又「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

      起逾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

      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第10

　　　條第1項及第1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93

      年4月9日向被告提出國家賠償請求書，經被告於93年7月

      29日拒絕賠償，有原告提出該局93年7月29日衛疾管字第

      0931010142號函1份為證，則原告起訴已踐行向被告請求

      賠償之先行程序，其起訴自屬合法，先予敘明。

（二）次按，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公務員於執行職務

      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

      ，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

      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則是否構成國家賠償責任

      ，應具備：⑴行為人須為公務員、⑵須為執行職務行使公

      權力之行為、⑶須行為係屬不法、⑷須行為人有故意或過

      失、⑸須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⑹須不法行為與損害之

      發生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之要件。所謂行使公權力係指公務

      員居於國家機關之地位，行使統治權作用之行為而言，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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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運用命令及強制等手段干預人民自由及權利之行為，

      以及提供給付、服務、救濟、照顧等方法，增進公共及社

      會成員之利益，以達成國家任務之行為。又按，嚴重急性

      呼吸道症候群第8條第1項規定：經各級衛生主管機關認定

      應強制接受居家隔離、集中隔離或隔離治療者，不得拒絕

      、規避或妨礙；其受隔離期間，應遵行各級衛生主管機關

      之指示。查被告為嘉義市衛生主管機關，而林健泰係嘉義

      市居民，本件並發生於嘉義市內之嘉基，故被告為本件之

      衛生主管機關，而嘉基於92年5月17日將林健泰之ＳＡＲ

      Ｓ通報病例送審資料表送交被告審查，此有上開資料表影

      本1份在卷可考，嘉基92年6月20日92嘉基醫字第0971號函

      文亦載明：「病患林健泰…經通報相關衛生主管機關審定

      為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ＳＡＲＳ）之疑似病例…」，

      此亦有上開函文附卷足稽；另本件嘉基於92年6月20日以

      92 嘉基醫字第0971號函向被告請求核示，擬將林健泰移

      出隔離病房，旋於同日解除隔離等情，有上開函文影本1

      份在卷可憑，是依前揭條文規定及函文內容觀之，對醫療

      院所所通報之疑似ＳＡＲＳ病患，認定應否強制隔離、隔

      離治療或解除隔離，以及隔離期間下達指示，即均屬被告

      之權責範圍，被告經嘉基通報而核定林健泰應予隔離及應

      解除隔離，皆係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行為。

（三）復按，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之國家賠償責任，係以

      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

      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為，且與損害之發生，有相當因果關

      係為要件，已如前所述。又所謂故意，乃行為人對於構成

      不法侵害行為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或預見其發

      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而言；再所謂過失，係指行為

      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或對

      於構成不法侵害行為之事實，雖預見其發生，而確信其不

      發生者是；而應注意並能注意之標準，係以忠於職守之一

      般公務員在該具體情況應該能注意並可期待其注意之程度

      而言。本件原告主張依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防制委員

      會決議之居家隔離規定中之Ａ級之第二項規定，疑似病患

      隔離10天，林健泰竟遭隔離33天云云，然查，本件林健泰

      並非居家隔離者，而係接受隔離治療，隔離時間需經個案

      認定（如後述），原告於此顯有誤會，先予說明。次查，

      依卷附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92年4月3日衛署疾管監字

      第092004075號函文所示：「茲將第四類傳染病『嚴重急

      性呼吸道症候群』，比照第一類傳染病隔離處置」，而依

      當時傳染病防治法第7條規定，感染傳染病病原體之人及

      疑似感染傳染病之病人，均視同傳染病病人，適用本法之

      規定施行防治；同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規定，各級主管機

      關對於傳染病病人之處置，應採行下列措施︰第一類、第

      二類甲種傳染病病人，應強制移送指定醫院施行隔離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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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雖主張林健泰因腫瘤發燒而非因ＳＡＲＳ發燒，被

      告顯係誤判林健泰罹患ＳＡＲＳ，遽爾採取強制隔離措施

      顯有過失云云，然按ＳＡＲＳ乃一新興傳染病，自世界衛

      生組織於92年3月15日正式公布非典型肺炎ＳＡＲＳ以後

      ，該組織不僅多次更新ＳＡＲＳ定義，亦無法即時確定其

      致病源、傳染途徑、診斷與治療方式，全球醫學界均是在

      不斷摸索與試驗中，尋求控制方法與治療之道，ＳＡＲＳ

      之典型症狀既為患者出現反覆發燒、肺部浸潤等現象，疑

      似感染者縱有其他疾病亦會導致此一現象，仍無法排除疾

      病合併發生之可能，是嘉基於92年5月17日以林健泰曾至

      發生ＳＡＲＳ群聚感染之高雄長庚就診及反覆發燒、肺部

      浸潤等情形，通報為疑似感染ＳＡＲＳ病患，由被告核定

      為隔離治療，乃符合上開函文及法律規定，經醫師專業診

      治後所採取之必要感染控制措施，其注意程度並已符合當

      時之醫療技術水準，被告顯無故意或過失。

（四）第按，依卷附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92年4月3日衛署疾

      管監字第092004075號函文所示：「茲將第四類傳染病『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比照第一類傳染病隔離處置，

      經專家審查排除後，方移出隔離病房」；依行政院衛生署

      92年6月10日署授疾字第0920001063號公告第三點載明：

      所有通報個案如病毒ＰＣＲ檢驗陰性，且病人以抗生素治

      療後，發燒已退達三天，可自負壓隔離病房中移至一般隔

      離病房，並再進行一次ＰＣＲ病毒檢驗，如再呈陰性，且

      發燒持續消退再達五天，則可完全解除通報（即為排除）

      ，無須隔離管制；又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92年04月16

      日衛署疾管監字第0920004489號函說明一之（一）亦載明

      ：「茲將第四類傳染病『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比照

      第一類傳染病隔離處置，凡經專家審查排除、醫院專科醫

      師排除或經治療後改善且專科醫師判定不需再隔離者，方

      可移出隔離病房」等語。本件原告雖主張，依卷附行政院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92年5月19日、同年月30日及92年6月17

      日之林健泰檢驗報告，被告應已確知林健泰未感染ＳＡＲ

      Ｓ，而遲未解除隔離，有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後段怠於

      執行職務之情形云云。然揆諸上開函文意旨，本件林健泰

      既經醫療院所通報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以ＳＡＲＳ比照第

      一類傳染病患者實施隔離，其移出隔離病房之條件，仍應

      由專家審查排除、醫院之專科醫師排除或經治療後改善且

      專科醫師判定不需再隔離者，始能移出隔離病房，嘉基92

      年6月20日通報被告解除林健泰之隔離措施時，即於函文

      中提及：「該病患（指林健泰）住院已超過一個月，期間

      雖多次出現反覆發燒及肺部浸潤，但是整個療程，即使在

      疑似ＳＡＲＳ病例下，應已達到恢復期無傳染力之情況」

      等語，就林健泰之情形就此方經嘉基之專科醫師判定不需

      再隔離；且林健泰於隔離期間發燒消退未曾持續5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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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為兩造所不爭，是被告自非得僅憑林健泰之檢驗報告

      ，而未經專家或專科醫師認定，即核定解除隔離甚明。而

      本件嘉基於92年6月20日以92嘉基醫字第0971號函向被告

      請求核示，擬將林健泰移出隔離病房，旋即於同日解除隔

      離，移入加護病房等情，為兩造所不爭，是被告於核定解

      除林健泰之隔離一節，並無疏失，堪可認定。

（五）再查，本院就「1、本件嘉義基督教醫院或嘉義市衛生局

      對病患林健泰是否感染ＳＡＲＳ之判斷及隔離措施是否適

      當？其隔離期間是否過長？2、本件對病患林健泰之隔離

      措施，與林健泰之死亡結果或提前死亡之結果有否因果關

      係？」委託行政院衛生署醫事審議委員會鑑定結果，亦認

      ：「1、ＳＡＲＳ為本世紀新興傳染病，需依賴臨床症狀

      與流行病學來加以定義，依當時疾病管制局將可能的病例

      定義為：（1）發高燒（大於38度）（2）一種或一種以上

      的呼吸道症狀，包括咳嗽、呼吸急促、呼吸困難（3）胸

      部Ｘ光有肺炎或呼吸窘迫症狀（4）並曾與診斷ＳＡＲＳ

      個案親密接觸或曾到過ＳＡＲＳ報告案例的地區。而本件

      病人在5月23日之症狀（高燒、咳嗽、呼吸急促、Ｘ光有

      肺炎病狀），及曾在高雄長庚醫院就診，均吻合當時ＳＡ

      ＲＳ能疾病之定義，故嘉義基督教醫院對其採取隔離治療

      的措施，至為允當。至於隔離期間則因當時對ＳＡＲＳ的

      潛伏期間，接觸感染的散播強度均不清楚，多數醫院均傾

      向於病情穩定，發燒緩解，且病毒的ＰＣＲ檢驗陰性，才

      考慮住院居家隔離，由於本案病人的病情從未穩定，發燒

      亦從未完全消退達5天以上，依據當時的作法，難以在無

      疑慮下解除隔離。隔離時間並未過長。2 、病人係罹患扁

      桃腺癌，發生兩側肺炎，上下消化道出血，多器官衰竭致

      死，在嘉義基督教醫院入院期間，雖採用隔離治療，但觀

      諸其病歷記載，對於其病情變化，仍維持應有的掌握並給

      予適切的治療（氧氣、抗生素、呼吸器、升壓劑、大量輸

      血），並未因隔離而致病人於不顧。嘉義基督教醫院對病

      人的治療均符合應有之醫療水準，不會導致病人之死亡。

      因此，嘉義基督教醫院之隔離措施與病人之死亡並無關係

      。」，此有行政院衛生署醫事審議委員會95年2月6日衛署

      醫字第0950201327號鑑定書1份附卷足稽。準此，被告辯

      稱本件隔離措施為必要、隔離時間並未過長及林健泰之死

      亡與隔離處置無相當因果關係等語，尚堪採信。另原告並

      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有何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

      由、權利或有何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

      害之情形，揆諸首揭說明，原告既未能就該等有利於己之

      事實舉證以實其說，要難僅憑林健泰嗣後非因ＳＡＲＳ死

      亡之結果，逕認被告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

      過失不法侵害林健泰之權利，或怠於執行職務，致林健泰

      之權利遭受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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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末按，民事訴訟乃當事人請求國家司法機關就其私法上權

      利之爭執，依法裁判所施行之程序。原告主張依嚴重急性

      呼吸道症候群防治條例第8條第3項規定：接受強制隔離者

      ，經診斷證實未感染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政府得給予

      合理補償等語，惟強制隔離為行政處分之一種，給付補償

      費亦屬行政處分程序範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應循行政

      訟爭程序解決，非屬普通法院審判權限，本院不予審酌，

      附此說明。

六、綜上所述，原告既未舉證證明被告有因故意或過失或怠於執

    行職務致林健泰權力受損之情形，其主張被告應依國家賠償

    法第2條第2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丙

    ○○200萬元，應給付原告庚○○○2,440,695元，應給付原

    告林宜凰200萬元，應給付原告己○○2,106,010元，及均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洵非有據，不應

    准許。

七、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

    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假執行之宣告：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

    依據，應併予駁回。

九、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5　　年　　8 　　月　　8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俞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95　　年　　8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美足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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